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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消费环境 激发消费活力
我市召开“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新闻发布会

一年一度的“3·15 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来临，我市昨日召开“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新闻发布会。市市场
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顾硕，市中级人
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詹荣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
检察长朱进，市市场监管局四级调研
员朱月明出席，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姚长俊主持新
闻发布会。

今年的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激发
消费活力”，旨在优化消费环境，让消
费者敢消费、愿消费、乐享高品质消
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
大。其目标是凝聚社会力量，加强协
同共治；加强理论研究，推动制度完
善；突出问题导向，提升维权效能；强
化消费教育，加强消费引导。2024
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提升
消费维权效能，深化放心消费创建，
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提高经
营者诚信度、消费环境安全度、消费
者满意度。

会上，市市场监管局、市法院、市
检察院分别发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2023年工作情况及2024年工作安排，
并分别发布本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
行政执法、司法审判、公益诉讼方面的
典型案例，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随着虚拟数字人和 AIGC（生成
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应
用，虚拟主播开始逐渐补充甚至替代
真人主播，那么在利用虚拟数字人开
展直播、短视频等商品信息介绍中需
要注意哪些合规事项？”

“《为食品安全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意见》出台后，后续有哪些具体的活动
与措施落实文件精神？”

“家用医疗器械主要有哪些呢？
如何选购家用医疗器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加强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
讼制度’。在2024年检察公益诉讼制
度提出10周年之际，检察机关在消费
者权益保护方面有哪些工作打算？”

“修订后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关于‘生鲜
灯’如何规定？如何辨别哪些灯是‘生
鲜灯’？消费者发现使用‘生鲜灯’如
何投诉举报……”

在现场提问环节，市场监管部门
和法院、检察院的相关负责人回答了
与会媒体记者提出的相关问题。

人工智能合成主播
应当标注避免误导

虚拟数字人使用真人形象的，利
用虚拟数字人从事网络交易活动的组
织、个人应当与真人形象的权利人签
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不得未经
允许使用他人形象、声音、侵犯他人的
合法权益。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在消费咨询
助手、直播主播、短视频营销等应用场
景使用虚拟数字人的，应以适当方式
予以标注，提示消费者注意。

对于利用虚拟数字人开展直播、
短视频等商品信息介绍与网络交易平
台商品信息展示的要求是一致的，应
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不得侵犯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得以虚假宣
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购买家用医疗器械
查证照资质索发票

家用医疗器械主要分为三类。家
用治疗仪器类：远红外线治疗仪、磁疗
仪、理疗仪、中频治疗仪等。家用检测
器械类：血压检测仪、血糖检测仪、电
子体温表、听诊器等。家用医疗康复
器具类：家用制氧机、颈椎腰椎牵引
器、防压疮床垫、矫形器等。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在选购家
用医疗器械时，要从产品分类、证照等
多个方面入手。

要在医生指导下购买使用。医疗
器械是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所
以消费者在购买医疗器械前要仔细阅
读产品说明书，弄清产品的作用机理、
适用范围、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禁忌
症等，结合医生的建议和自身情况选
择产品。

要学会查看产品证照。所有的医
疗器械，包括进口医疗器械在内，都必
须取得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后方可
上市销售，包装、说明书上必须印有生
产企业的生产许可（备案）证号、产品
注册（备案）证号。没有生产许可（备
案）证号和产品注册（备案）证号的，要
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属于医疗器械
产品。消费者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网站查询证号的真伪。

要看经营者有没有资质。为了确
保购买的产品合法有效，消费者要到

正规的药店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
买，在购买时要查看商家是否具有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备
案凭证）、营业执照等合法资质。

消费者在购买医疗器械时一定要
索取购物发票，因为正式发票是购买
凭证，在产品保修、质量投诉中用处很
大。消费者千万不能图省事、贪便宜
购买没有正式票据的产品。

整治违规“生鲜灯”
让生鲜回归“素颜”

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的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
2023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办法》对消费者反映比较强烈
的“生鲜灯”问题明确规定“销售生鲜
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
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
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
官认知。”

消费者可以采用查看光源亮度和
食用农产品色泽、对比自然光下食用农
产品色差等方法，辨别灯具是否合规。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如果发现食用
农产品经营者使用“生鲜灯”等影响感
官性状判断的照明设备，可以拨打

“12315”或“1234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
门进行投诉举报，将按照《办法》规定进
行处理。如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违反这
一规定，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如拒不改正，将
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为食品安全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关键
是落实，确保尽快落地见效。《意见》主
要涉及11条具体举措，需要两级法院
和相关部门一起努力形成工作合力，
把各项措施抓细抓实抓好。

加强宣传推广。除通过新闻发布
会开展全面的宣传、报道外，市中院还
会通过“送法进园区、社区、校园”、巡回
审理等活动对《意见》进行宣传、推广。

细化工作分工。认真梳理细化
《意见》提出的工作任务，指导各法院
结合自身案件审理实践情况，制定适
用自身的具体工作方案，上下联动确
保《意见》各项举措早落地、早生效。

强化跟踪问效。市中院将借调查

调解案件、上下级法院联动商讨疑难
案件的契机，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情
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审判工作中适用

《意见》所碰到的难点、堵点，确保《意
见》举措得到具体的落实与适用。

做好总结分析。今年下半年，拟
在全市两级法院收集一批涉食品安全
典型案例，并从中择优选出十个案例
重点打造、发布，并向上级法院推介；
同时，及时总结推广各法院各部门的
好经验、好做法，对共性问题进行研
判、共商解决之策。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我市检察机关将持之以恒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

“四个最严”要求，持续深入推进消费
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通过高质
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高水平守护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

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好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持续推进乡村公
益保护专项工作，切实加大农村食品
药品、食用农产品质量等领域办案力
度，破解农村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突出
问题。

扎实推进“六长出题”工作，主动
提请两级党委、政府等领导为检察工
作“出题”，通过专项监督、专案办理等
方式高质效“答题”。

持续加大新业态食品药品领域案
件办理力度，聚力解决网络营销、社区
团购、医美宣传等新业态中的食药安
全问题，回应社会新关切。

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
值引领，在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
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全方
位、全流程做好“诉”的确认，做到应
诉尽诉，着力实现立案精准、办案精
细、效果精优。

深化“公益诉讼+”融合机制，牢固
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理念，立足法律
监督职能，在与行政机关协作配合的
同时，借助“益心为公”志愿者等各方
力量，共同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合力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新闻发布会现场。 记者 李泓儒 龚骏 摄


